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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院作出上述裁定后，报请最高法核
准。2013年5月3日，最高法作出裁定，不予核准，
并撤销了北京市高院维持一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
人刘建国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新审判。

随后，北京市高院采纳了刘建国及其辩护人
的部分上诉理由和意见。鉴于刘建国有抢劫前科
犯罪，对其可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并限制减刑。

最终，北京市高院做出终审判决，撤销北京市
一中院对被告人刘建国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
以抢劫罪判处上诉人刘建国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
时，限制对刘建国减刑。 （据法制晚报）

一审上诉后 北京市高院曾维持原判 最高法裁定 撤销死刑发回重审

杀“纸老虎”老总
主犯终审改判死缓

曾轰动一时的“纸老虎”老
板胡忠被害案，随着对被告人
刘建国的判决被改判，终尘埃
落定。

一审获判死刑后，刘建国
曾提出上诉，被北京市高院驳
回，维持原判。但死刑裁定最
终未被最高法核准，案件被发
回重审。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百瑞
律师事务所获悉，北京市高院
对刘建国的上诉做出终审判
决，撤销一审法院死刑判决，改
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1年10月28日，“纸老虎”老总胡忠遇害案开庭，被告人刘建国低头认罪 资料图

2010年 7月 29日下午 1时 30分许，
金源时代购物中心保安宋某向保安部主
管张某报告：地下车库B2南通道E07附
近有人打架。

张某随即赶往现场。“一男子（胡忠）
浑身是血，倒在维修人员值班室门口，嘴
里喊着救命。”张某说，宋某随后报了警。

下午3时许，侦查员勘查案发现场时
发现一可疑男子（刘建国）躲藏在现场附
近的客梯入口消防门后，神色慌张，身上
有血迹，遂将其抓获，同时查扣仿真枪一
支。而另一名行凶者唐亮则被发现死在现

场，死因系持刀切割自己颈部致失血性休
克。

次日凌晨5时，侦查员在河北保定东
康庄村一出租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王世平
抓获。经其指认，警方又将助其逃跑的秦
杰抓获。

当日上午 11时许，最早落网的刘建
国带领侦查员前往海淀远大公司东侧出
租大院 2排 7号，将另一犯罪嫌疑人王云
龙抓获。

至此，胡忠被害案的嫌疑人悉数落
网。

2009年4月，唐亮找到王云龙（其叔）
问是否认识有钱人，说想绑人弄点钱。

王云龙称，其只知道“纸老虎”老板胡
忠。唐亮听后称：“那就绑他了。”让王云
龙搜集胡忠的资料，并称事成后分其 10
万元。王云龙同意了。

随后，王云龙陆续将胡忠上班的时间
和地点、车牌号、手机号及大概停车位置

告诉了唐亮，并带唐亮去了趟购物中心。
为了确认胡忠的相貌，王云龙还带唐

亮去了“纸老虎”回龙观店，从前台拿了本
印有胡忠照片的宣传册。后据警方调查，
王云龙之所以能掌握如此多的关于胡忠
的信息，是因为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
1月间及2005年5月至2007年间，王云龙
曾在“纸老虎”工作。

唐亮和刘建国原本同在平谷金海湖
凯湖房地产公司当保安，2010年 2月，两
人相识。

刘建国称：“3月中旬，唐亮说他朋友
认识个有钱人，让我一起去绑那人勒索
50万元，事后分我10万元，外加买辆7万
元左右的车。我答应了。”随后两人开始
为绑架做准备。

4月中旬，刘建国和唐亮从青岛的台
东夜市买了把仿制的“五四”手枪。5月
下旬，两人一同辞去保安工作，住到了王
云龙所找的回龙观马连店村一出租房内。

之后，两人又购买了弹簧刀、电烙板、
遥控汽车等物。刘建国称，唐亮是要用遥
控汽车等制作遥控炸弹，迫使胡忠去银行
取钱。

刘建国回忆，唐亮原本计划把胡忠绑
到附近的宾馆，以拍不雅照相威胁，再给
其绑上炸弹，迫使其到银行取钱。其间，
唐亮曾表示，如果胡忠逃跑就杀了他，之
后由刘建国杀了自己。

唐亮多次带刘建国和王世平去踩
点。“我们三人每周都要去踩几次点，其间
还见过胡忠几次。”刘建国说，唐亮让他和
王世平到购物中心里的“纸老虎”看书，他

自己在地下车库守着胡忠的车。
刘建国说，为了给唐亮的蹲守做掩

护，他还带着唐亮回老家从父亲那拿了
1.5万元，到花乡汽车交易市场买了辆夏
利车。

2010年 7月 27日，刘建国把刚过户
的车开到地下车库，停在了胡忠每次会出
来的电梯口附近。

2010年7月29日上午8时许，刘建
国、唐亮、王世平三人和往常一样去购
物中心蹲守。下午1时许，唐亮打电话
让刘建国和王世平去地下车库的夏利
车里会合。刘建国说，唐亮拿出两个
腰包，让他把里面的犯罪工具分一
下。刘建国把两把刀给了王世平和唐
亮，自己则拿着炸弹，腰里别着仿真
枪。

“人来了，动手！”1时 30分许，唐
亮下了命令。

刘建国回忆，他看到胡忠已经上
车关上车门，就把炸弹贴在了胡忠的
车的风挡玻璃上，接着拉开车门，用仿
真枪顶住了胡忠的肚子。胡忠当时抓
住他的手，表示愿意配合。

这时，唐亮和王世平也跑了过
来。唐亮坐上副驾驶座位，拿刀抵住
胡忠的肚子，不许他出声；王世平坐在
副驾驶座位的后面，也用刀指着胡
忠。刘建国称，随后他取下炸弹，放在
胡忠的车的手抠里，坐进了驾驶座位
后面的位子。

此时，胡忠突然挣脱，下车向北逃
跑。唐亮、刘建国下车追赶，王世平独
自逃离。

追到不远处的水房后，见胡忠躺
在地上叫喊，唐亮半跪着拿刀扎了胡
忠脖子三四刀。刘建国则捂住胡忠的
嘴不让其叫喊，被胡忠咬住，这时唐亮
又扎了胡忠肚子一刀。刘建国拔出手
后，踢了胡忠几下，可胡忠已不动了。

刘建国称，杀害胡忠后，他和唐亮
一起回到夏利车里，唐亮用遥控器引
爆炸弹，就下车往东面出口走去。

“唐亮走了几步突然停住，拿刀冲
着胸口让我杀了他，我以为唐亮疯了，
唐亮随即持刀划了自己脖子两刀，然
后扔下刀捂着脖子回到夏利车里说要
躺会儿。”刘建国称，随后他向西逃跑。

刘建国刚到电梯口，听见有人下
楼，便藏在一个铁门后，最终被抓。

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刘建国、王云龙、王世平
结伙以暴力、胁迫方法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已构
成抢劫罪，并致一人死亡。

刘建国、王云龙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
刘建国虽有重大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

罚。
最终，北京市一中院以刘建国犯抢劫罪，判处

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后刘建国上诉至北京市高院，其认为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与实际不符；其具有立功情节；一审判
决量刑过重。

对于刘建国的上诉意见，北京市高院经查认
为，刘建国在唐亮的纠集下，积极与唐亮、王世平
预谋并对胡忠实施抢劫。

作案前，其与唐亮共同准备作案工具等，并出
资买车以便作案。

作案中，其还按唐亮的要求分配了作案工具
并首先携带爆炸物贴于胡忠所乘轿车的风挡玻璃
上，率先使用仿真枪顶住胡忠实施暴力胁迫。

被害人挣脱摔倒后，刘建国见其呼救，即做出
捂嘴、踢踹的行为。故其已构成抢劫罪，且对抢劫
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危害后果亦应承担主要罪责。

最终，北京市高院二审判决驳回刘建国、王云
龙、秦杰的上诉，维持一审刑事部分判决。

■案情

行凶后 藏匿凶案现场被抓获

■揭秘

前员工出卖老板 酿血案

保安同事成同伙 一起备齐绑架工具

多次踩点 几次与被害人打照面

■作案后

行凶者引爆炸弹并自杀

■现场还原

炸弹贴风挡
持刀胁迫被害人

■审理进程

一审被判死刑
上诉至北京市高院

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死刑判决

最高法撤原判
市高院改判死缓


